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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山西华新同辉清

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辉公司”）、上海碧州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

出资设立山西国新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国新”），其中公司

持有山西国新 12.5%的股权。山西国新主要负责国新能源应县畜禽粪污处理及资

源化利用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 

现山西国新因项目建设需要，其控股股东同辉公司拟将其持有的 2018 年山

西省政府债券资金 8,114 万元转借给山西国新，借款利率与债券利率一致，期限

为 7 年。公司拟按 12.5%的持股比例为山西国新本次借款进行担保，即为其中的

1,014.25 万元提供担保，同时，山西国新另一股东上海碧州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按 12.5%的持股比例为山西国新进行担保。 

2021 年 5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山西国新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担保  

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山西国新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9 年 10 月 23 日 



 

3、注册地点：山西省朔州市应县南河种镇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区办公楼 

4、法定代表人：乔志龙 

5、注册资本：5,000 万元 

6、经营范围：生物质能技术的推广与应用；节能技术咨询；农村沼气、生

物质气（城镇燃气）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的咨询和推广服务；燃气管网配套

安装；秸秆制品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的咨询和推广服务；生物质沼气设备制造、

销售、租赁、技术咨询；沼气发电和售电；有机肥、水溶肥料、生物有机肥、复

合微生物肥料、农用微生物菌剂、复混肥、掺混肥料、有机-无机复合肥、土壤

调理剂、育苗及花卉基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土壤

改良。（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山西国新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山西国新12.5%的股权，山西国新股

东构成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山西华新同辉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3,750 万元 75%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25 万元 12.5% 

上海碧州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25 万元 12.5% 

合计 5,000 万元 100% 

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山西国新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4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53,349,817 53,288,333.03 

负债总额 3,799,438.16 3,774,052.84 

净资产 49,550,378.84 49,514,280.19 

科目 2020 年度 2021年 1-4月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331,662.62 -36,098.65 

净利润 -331,662.62 -36,098.65 

山西国新主要负责国新能源应县畜禽粪污处理及资源化利用项目的投资、建

设与运营，目前该项目尚在建设期，其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山西国新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为山西国新提供的担保为一般保证担保，公司本次拟根据 12.5%的

股权比例为山西国新本次 8,114 万元借款中的 1,014.25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为两年，自山西国新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算。山西国新另一股东上海碧州环

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按 12.5%的持股比例为山西国新进行担保。相关担保事项

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同时，山西国新将为公司在本次借款中的担保责

任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即反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审批担保总额为 144,546.93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底

经审计净资产的 33.81%，其中对参股子公司累计审批担保总额为 24,710 万元，

占公司 2020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 5.78%。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实际担保额为 85,463.92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底经审计

净资产的 19.99%，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其中对参股子公司实际担保额为 13,684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 3.20%。 

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为 145,561.18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34.05%，无其他对外担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无违规担保、无逾期担保。 

五、董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拟为山西国新本次借款提供担保，能够为山西国新的经营

获取必要的资金支持，有助于推进国新能源应县畜禽粪污处理及资源化利用项目

的建设进程。 

山西国新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2.5%的股权，公司根据股权比例

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山西国新另一股东上海碧州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按其持

股比例为山西国新提供担保。因此，公司该担保行为是公平、对等的。本次担保

行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时，山西国新将为公司在本次借款中的担

保责任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即反担保）。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担保有助于为山西国新的经营获取必要的支持，同

时，公司按持股比例为山西国新的借款提供担保，该项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

的规定，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未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未对

上市公司构成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六、其他 

本次担保事项披露后，如担保事项发生变化，公司将会及时披露相应的进度

公告。  

七、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8 日 


	1、被担保人名称：山西国新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9年10月23日
	4、法定代表人：乔志龙

